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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林 场 协 会 文 件 

 

 

林场协字〔2023〕2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23 中国林场协会 
十佳林场认定工作的函 

 

各省（区、市）国有林场主管部门： 

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

及考察塞罕坝的重要讲话，宣传国有林场建设，弘扬艰苦创业、

无私奉献，开拓创新，树立学习样板，总结先进经验，促进林场

之间相互学习，继续深化推动林场改革发展。现就做好 2023 中国

林场协会十佳林场认定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请各省级国有林场主管部门按照《中国林场协会十佳林

场认定办法》（见附件）规定的条件、程序和要求，统一组织、

认真审核、严格把关，积极做好 2023 中国林场协会十佳林场认定

工作，确保推荐单位在本区域内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。 

二、组织撰写推荐林场的先进事迹材料，要求内容真实、数

字准确、文字精练，全文不超过 4000 字。同时，请务必对先进事

迹材料进行浓缩提炼，力求突出本林场的特点和亮点，形成 500

字以内的先进事迹简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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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填写《十佳林场申报表》，由相关林业部门签署意见并

加盖公章。 

四、参与 2023 中国林场协会十佳林场认定的会员单位需要提

供各省级国有林场主管部门出具的推荐函、《十佳林场申报表》、

视频图片材料、先进事迹材料和 500 字以内简要介绍（纸质材料

和电子文档）。以上所需材料请于 2023 年 4 月 30 日前一并发送

至中国林场协会秘书处。 

联 系 人：赵虹博   13718020599 

电话/传真：010—84239425     

E-mail：zglcxh@126.com 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 12 号院 2 号楼 335 室 

附表：十佳林场申报表 

附件：中国林场协会十佳林场认定办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国林场协会 

  2023 年 2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中国林场协会秘书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23 日印制 

mailto:zglcxh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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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            十佳林场申报表 

       省（市、自治区）    市     县       单位：万亩、万 M3 

申报单位名称  

单位权属性质  邮   编  

单位通讯地址  

联 系 电 话  传   真  

基 

本 

情 

况 

建场时间  职工总人数  

经营总面积  有林地面积  

森林蓄积量  用材林蓄积  

隶属关系  

法 

人 

代 

表 

姓   名  职务/职称  

性   别  手    机  

年   龄  电子信箱  

 

 

简 

 

要 

 

事 

 

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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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 

 

要 

 

事 

 

迹 

 

单位申报 

 

时    间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 

县（市）级 

林业主管部 

门审查意见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 

省级林业 

主管部门 

审核意见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 

中  国 

林  场 

协  会 

意  见 

 

 

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（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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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中国林场协会十佳林场认定办法 

 

为宣传新时期林场建设成就，弘扬艰苦创业、无私奉献,开拓

创新、锐意进取，求真务实、科学发展的行业精神，学习借鉴先

进经验，引导林场沿着现代林业方向健康发展，中国林场协会决

定从2010年起，在全国林场行业中，开展认定年度“中国林场协

会十佳林场”活动，树立学习样板，宣传先进经验，推动林场改

革发展。为确保活动规范有序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申报范围和数量 

    年度十佳林场每年申报一次，原则上每个省（区、市）每年

认定一个单位。从近 5 年内获得过地级市以上人民政府或部门相

关荣誉称号的林场中产生。有关各省可申报的十佳林场数量，原

则上以各省（区、市）现有国有林场数量为准确定每年可申报的

个数。150 个林场以下的（不含 150 个林场）每年申报 1 个林场

作为推荐单位；150 个以上林场的每年可申报 2 个林场作为推荐

单位。 

二、认定原则 

（一）坚持科学管理原则。根据不同时期林场的工作任务和

特点，制定科学的认定机制，不断完善申报条件、认定程序和有

关规定，加强对认定活动的管理，严格按照规定组织开展认定活

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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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逐级审核推荐原则。根据中国林场协会的部署，

由各省级林场主管部门（或省级林场协会）统一组织开展本地区

的认定工作，各级林场主管部门逐级审核推荐。 

（三）坚持公开透明原则。将申报条件、认定程序、检查办

法和推荐单位先进事迹等，通过一定形式在适当范围进行公示，

接受社会监督。 

（四）坚持严格把关原则。强化责任意识，严格按照申报条

件、推荐程序的要求进行审核、把关，确保先进事迹材料的真实

性和被推荐单位的先进性。 

三、认定条件 

（一）认定十佳林场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领导班子好，团结协作，开拓创新，求真务实，勤政廉政； 

2.职工队伍好，大局意识、责任意识强，立足本职岗位，扎

实做好各项工作； 

3.森林经营利用好，坚持积极保护、科学经营和合理利用森

林资源，编制了森林经营方案，严格按森林经验方案组织实施，

森林面积、蓄积量显著增长，林分质量不断提高； 

4.林业产业发展好，坚持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林业产业和

林下经济，经济结构趋于合理，对林场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断提

高； 

5.科技兴林做得好，坚持科技兴林，注重人才培养使用，应

用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不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； 

6.改革管理好，坚持改革创新、规范管理，构建和完善林场

内部经营机制，调动广大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增强林场

发展动力和活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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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工作业绩好，林场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，经济总量不断

增长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，走在全省（区、市）林场系统的前列； 

8.基础设施建设好，注重路、水、电等基础设施建设，生产

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； 

9.职工生活好，坚持以人为本，职工收入逐年增加，生活水

平不断提高，林场和谐稳定，职工安居乐业； 

10.林场形象好，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。 

（二）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，不得申报年度十佳林场： 

1.三年内发生未完成上级下达的造林和森林经营计划的； 

2.五年内发生过盗伐、滥伐、违规违法占用国有林地等案件

的； 

3.五年内发生过森林火灾或发生 2 起以上森林火警的。 

四、认定程序 

（一）中国林场协会统一部署年度十佳林场认定工作。 

（二）各省级林场主管部门（或省级林场协会）统一组织本

行政区域内的年度十佳林场认定工作。由基层林场对照申报条件

进行申报，林场上级主管部门审核推荐。经省级林场主管部门（或

省级林场协会）审查，并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的组织人事、纪检

监察、资源管理及林场管理等部门组成工作组进行实地检查。检

查合格后，在省级林业信息网站或当地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公

示无异议后，再向中国林场协会推荐。 

（三）中国林场协会秘书处对各地推荐的年度十佳林场进行

资格审核，提出年度十佳林场申报单位，并在《中国林场信息网》

上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同时，中国林场协会组织工作组对

推荐单位进行核查。核查比例不低于各地推荐单位总数的3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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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中国林场协会秘书处邀请有关领导、专家组成工作组，

对十佳林场申报单位进行初审，汇总公示、核查、初审情况，提

交年度十佳林场认定单位审核报告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年度十佳国林场的申报、推荐、核查、初审、授牌等

各环节，均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（二）省级林场主管部门（或省级林场协会）推荐的年度十

佳林场申报单位，当年没有获得称号，第二年继续推荐该单位的，

可简化程序，直接作为申报单位参加第二年的十佳林场认定。 

（三）获得年度十佳国林场称号的单位，由中国林场协会授

牌并颁发证书。 

（四）中国林场协会组织“十佳林场”先进事迹材料，通过

媒体等向社会宣传。 

（五）“十佳林场”称号有效期为五年。五年期满的单位，

协会将在到期当年对其进行复查。复查合格的，继续保留荣誉称

号，并更新奖牌；复查不合格的，协会将收回奖牌，督促其整改

落实，整改到位后再授予其新的奖牌。 

（六）如果获得“十佳林场”称号的单位存在拖缴会费、不

积极参加协会活动的情况，中国林场协会有权收回“中国林场协

会十佳林场”荣誉奖牌。 

本办法由中国林场协会负责解释。 


